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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中国中车（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为其参股的墨西哥哈

利斯科州瓜达拉哈拉4号线DLS项目公司CONSORCIO TREN LIGERO LINEA 4 

GUADALAJARA, S.A.P.I. de C.V.（以下简称“瓜四项目公司”）按持股比例提

供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79 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香港公司

已实际为瓜四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9.10 亿元。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3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香

港公司向墨西哥瓜达拉哈拉4号线项目公司提供母公司担保及股东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公司按持股比例为瓜四项目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5.79亿元的担保；其他股东亦按持股比例为瓜四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6日披露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向

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编号：临2023-031）。 

 

二、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瓜达拉哈拉4号线DLS项目需要，经香港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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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7日，Euler Hermes, Hong Kong Branch（裕利安宜香港有限公司）开

具了履约保函。 

 

三、履约保函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香港公司 

（2）被保证人：瓜四项目公司 

（3）受益人：SITEUR and/or the Secretary of the Public Treasury of the State of 

Jalisco（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瓜达拉哈拉4号线DLS项目业主） 

（4）担保金额：墨西哥比索552,769,000（折合人民币约2.24亿元） 

（5）担保范围/内容：瓜四项目公司在瓜达拉哈拉4号线项目主合同项下的

履约义务，如果瓜四项目公司未能部分或全部履约，受益人有权兑付裕利安宜香

港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函。 

（6）担保期限：自保函出具日至2024年10月24日。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21.39亿

元，占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0.08%；公司及子公司对

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85.92亿元，占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7.79%；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0.87亿元，占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0.70%。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7 日 


